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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市促进影视产业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，充分发挥三明

红色文化、生态资源、工业遗存、历史人文等场景优

势，深化“全域取景+全链服务+全民共享”发展路径，

加快构建影视产业全链条，打造国家级影视产业示范

园区和全域影视拍摄基地，助力三明革命老区高质量

发展，特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支持影视企业发展

(一)对在三明辖区从事影视行业的经营者，有租

用办公用房或厂房的，前 3 年按实际租金 50%，由所

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给予补助，每年最高不超过 50 万

元。

二、鼓励影视作品创作生产

(二)每年开展征集反映三明红色历史、绿色生态、

工业文明、朱子文化、客家风情、沙县小吃等题材的

优秀剧本活动，对入选“三明故事库”的剧本，给予

每个 3-5 万元创作补贴。

(三)对辖区影视行业经营者以第一出品方出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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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视作品，取得《电影公映许可证》《电视剧发行许可

证》《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》的，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

30 万元、20 万元奖励。

(四)电影在院线公映经官方统计票房达 1000 万

元及以上的，按票房 1%给予奖励，奖励最高不超过 200

万元。电影在央视六套首播的，奖励最高 10 万元。

1.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首播的，黄金时段

播放的集数按照每集 5 万元标准奖励，奖励最高 200

万元；在央视八套和国内一线省级卫视台黄金时段首

播的，黄金时段播放的集数按照每集 5 万元标准奖励，

奖励最高 100 万元；在央视其他频道、其他省级卫视

台黄金时段首播的，黄金时段播放的集数按照每集 3

万元的标准奖励，奖励最高 50 万元。

2.网络电影、网络剧（含短剧）在主流网络平台

首轮播出的企业，按照与视频网站分账收入的 1%一次

性奖励，奖励最高 80 万元。

三、支持影视剧组来明拍摄

(五)对在三明拍摄的影视剧组、短剧剧组，住宿、

餐饮、交通、场地租赁等费用，由涉及市、各县（市、

区）按实际支出的 10%给予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

元。

(六)对使用三明“全域影视地图”APP 预约取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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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在明拍摄周期累计超过 5 天的电影、电视剧剧组，

影视作品上映后给予每天 2000 元协拍服务补贴，最高

不超过 3 万元。

四、推动影视后期制作产业发展

(七)对三明投资从事影视后期制作、数字影棚、

虚拟拍摄平台等经营者，按实际投资额的 5%给予补贴，

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五、鼓励影视作品发行播映

(八)对以辖区内影视行业经营者作为第一出品方

的作品，获得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的，奖励 300 万

元；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、戛纳国际电影节、柏林

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奖项及奥斯卡金像奖等国际重

大奖项的，奖励 300 万元；获得金鸡奖、飞天奖、华

表奖的，奖励 200 万元；获得国际 A 类电影节主要奖

项的，奖励 100 万元。

(九)对在三明举办全国首映礼的影视作品，按实

际活动费用的 30%给予补助，每场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。

六、支持影视人才培养引进

(十)与三明学院、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合作共建

影视实训基地，每年开展群众演员、后期制作、剧本

创作等技能培训。

七、鼓励影视节展与品牌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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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)对在三明举办的影视节展、电影节、剧本

大赛、微短剧周等活动，由活动举办地的县（市、区）

按实际场地租赁、宣传推广等费用的 20%给予补助，

每场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

(十二)对引进全国性影视节展、行业峰会等活动

的机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。

八、推动影视与文旅融合发展

(十三)对开发“影视+旅游”线路、设立 AR 互动

体验区、推出影视主题文创产品的企业，由企业开发

产品涉及的县（市、区）按项目实际投资的 10%给予

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

(十四)对在取景地打造影视主题街区、夜间演艺、

沉浸式剧本杀等新业态的，由项目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

给予一次性最高 30 万元运营补贴。

九、优化服务保障

(十五)设立“影视管家”服务平台，提供场景协

调、政策咨询、审批代办等一站式服务。

(十六)对重大影视项目、重点影视企业、高端影

视人才，实行“一事一议”“一企一策”扶持。

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 年 12

月 31 日。本措施与市级其他政策重复的，按照“就高

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


